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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晋民〔2025〕79 号 签发：林 勇

[办理结果：A ]

关于区政协十届四次会议

第 20253006 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

郑晓琦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打造家门口的健康照护站的建议》（第

20253006 号）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区养老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近年来，晋

安区围绕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方式，以 2023 年实施省级示范性

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为契机，通过公共配建、国有

房产无偿租赁等方式，全面建成具备有“全日托养、日间照料、

长者食堂、乐龄学堂、医养结合、供需对接、资源统筹”七大

功能的平原六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。通过镇街中心进一步辐

射带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建设，打造“十五分钟”居家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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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生活服务圈。

一、建立形式和设施方面。平原六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

单体面积分为不少于 1000 和不少于 2000 平方米两大类，内部

科学布局，设置全时托养区、日间照料区、文体活动区、康复

保健区和管理服务区等功能区。一是全时托养区。按要求设置

相应的照料护理床位，其标准参照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

范》（GB/35796-2017）执行。二是日间照料区。提供临时托养、

生活照料等必要的设施。三是文体活动区。提供棋牌书画、体

育健身、老年教育等文体娱乐设施。四是康复保健区。设置“健

康驿站”，配备健身康复、医疗保健等设施设备。五是管理服

务区。提供业务管理、就餐服务、盥洗保洁等设施设备。除全

时托养区外，其他功能区具体配置参照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

中心设施设备配置》（ GB/T33169-2016）等相关规定。项目的

适 老 化 和无 障 碍 设 计 要 求 符合 《 无 障 碍 设 计规 范 》

（ GB50763-2012 ） 《 老 年 人 照料 设 施 建 筑 设 计 标 准 》

（JGJ450-2018）等相关规定。

二、在服务内容方面。一是通过护理服务，中心由具备独

立法人资质或具有法人资质的专业养老服务机构承接运营，可

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基础护理和必要的医疗护理服务。二是运

用心理支持，中心定期召集社工为长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及主

题活动开展，为长者提供休闲谈话场地及心疗慰藉的服务。三

是采取紧急救援：中心通过内设医务室、加入医疗合作联合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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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中心老年人就医开通绿色通道等方式，确保在发生紧急情况

时老年人能够及时得到医疗救助。

三、在服务拓展方面。岳峰镇居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，

聘请了台湾社工师，于每周三，周四，周五组织社区及中心老

人开展绘画，素描，色彩，手工等课程辅导与教学。定期邀请

台湾养老专家举办养老健康讲座与交流活动，目前已开展 1 次，

32 人参加。茶园街道居家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以智慧社区居

家养老服务平台为抓手，集“全日托养、日间照料、上门服务、

供需对接、资源统筹、智慧养老”六大功能于一体，创新“1+6+N”

新模式培育康复、运动、声乐、心疗、食堂、学堂等 6 种服务

业态，中心由“长者食堂+乐龄学堂”、照料中心和智慧大厅组

成，设全日托养、日间照料床位共 15 张，目前在住老人 7 名。

长者食堂位于中心二楼，面积约为 340 平方米，可同时容纳 80

人用餐，按照“近邻食堂+乐龄学堂，中心厨房供餐+社区覆盖

配送”方式，辐射周边 11 个社区长者食堂，为老年人量身打造

100 多道营养菜品，为老人提供便利的体验和服务。

四、在人才培养方面。根据 2020 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

《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发展十七条措施》，为了稳定人才队伍

方面制定了以下扶持政策：一是支持专业人才培养。将养老服

务相关专业列为紧缺专业，在我市的高等院校、中等职业学校

和技工院校，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、老年护理等养老服务相关

专业的，给予 60 万元一次性经费补助；对此类专业学生在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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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服务机构实习 3 个月以上的，给予就业见习补贴 3 个月，

补贴标准每人每月 300 元。二是实行入职奖补。对在我市同一

养老服务机构从事养老服务工作连续满 1 年且合同期 3 年以上

的非在编人员，属于养老护理、医护、康复和社会工作等专业

的，按本科及以上、专科、中专分别给予 3.6 万元、2.4 万元和

1.8 万元的一次性入职奖补，按 20%、30%、50%比例分 3 年拨付。

三是实行在职奖补。对在我市同一养老服务机构连续从事养老

护理工作满 3 年的非在编护理人员，给予 5000 元在职奖补。首

次申领后，每满 3 年，可再次申领，以上政策晋安区均积极按

照市里要求响应和落实。

五、在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方面。通过政府给予政策支持，

对建筑面积大于 2000 平方米、床位设置在 50 张以上的和建筑

面积大于 900 平方米、床位设置在 20 张以上的镇街级居家社区

养老综合服务中心，省级财政分别予以 200 万元和 100 万元的

项目建设资金补助；中心运营期间，市级、区级财政对符合条

件的中心给予每年 5 万元的运营补助；同时，我们鼓励更多的

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公益性日间托老所的建设和运营中来，

根据市场需求或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，有偿提供其他为老服务。

再次真诚地感谢您，请您一如既往地关注我区养老事业的发展，

并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专此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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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领导：王增

联系人：徐洁

联系电话：0591-83615693

福州市晋安区民政局

2025 年 5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办（1份）、区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


